
涉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反洗钱等业务，网络安全事件相关新规来了！ 

  

5月 30日，据人民银行官网，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业务

领域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5〕第 4号，以下简称

《办法》），自 2025年 8月 1日起施行。 

对于《办法》的适用范围，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办法》明确，

由于人为原因、遭受网络攻击、存在漏洞隐患、软硬件缺陷或故障、不可抗力等

因素，对金融从业机构建设、运营、维护、管理的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网络或

者处理的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数据造成危害的事件，应当按照《办法》规定向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住所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非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

网络安全事件无须按照《办法》规定报告。 

前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涉及国家秘密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其中，中

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监督和管理职责的货币信贷、宏观

审慎、跨境人民币、银行间市场、金融业综合统计、支付清算、人民币发行流通、

经理国库、征信和信用评级、反洗钱等业务领域。 

（ 来 源 ： 北 京 商 报  ， 转 引 自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 网 址 ：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48789。时间：2025 年 5 月 30 日。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6 日 8:40。）  

 


